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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废旧物资销售与管理合同

甲方：江苏太极实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乙方：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  签约地点：扬州市

为了加强厂区环境管理，规范车间内废旧包装物资的存放、清运工作，经甲乙双方平等

协商，现就甲方厂区内                      销售与管理一事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包销、清运物资品种及地点、频次

1、包销、清运物资品种：乙方经公开竞买中标购入甲方的              ，具体包括甲

方生产过程中产生并存放在甲方指定区域的                 ，未投入生产的或未存放在甲

方指定的清洁区内的任何物品均不属本协议所述的废料。

2、乙方清运地点为：江苏太极实业新材料有限公司厂区内指定位置。

2、清运频次：乙方必须根据甲方现场管理要求，保证甲方现场卫生清洁。

二、协议时间

本协议有效期为壹年，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。

三、付款方式

1、销售价格：乙方中标购买价：             。

2、结算方式：双方同意每批装车称重或清点完毕后，乙方根据甲方统计数值将货款汇入

甲方指定帐户（开户行：江苏银行扬州联谊支行，帐号：90090188000022350）或现金交甲方

财务部并将结算单据交甲方财务核账。

四、保证金条款

乙方竞标保证金   万元直接转为包销期间的诚信履约保证金，该押金可由甲方根据乙方

的违约违法行为（包括其员工和所雇车辆）按照本协议及甲方相关管理规定单方直接扣减或

没收。乙方擅自终止本协议、停止装运达两个生产日、转包他人以及违约、违法情况严重的

甲方有权没收全额保证金，并立即解除本合同。甲方按相关规定及乙方造成甲方的损失情况，

从该保证金中扣除相应的罚款和赔偿金额后 3 个工作日内，乙方应补足保证金，逾期按差额

的 2－5倍加罚补足责任。承包期满双方不再续约后十天内甲方据实将保证金无息返还乙方。

五、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1、协议期间，在乙方无违约的前提下，甲方确保本协议下的                购买清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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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甲方有权监督检查乙方的清运质量。甲方有权对乙方现场清运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符

合清运质量的现象要求立即整改。

3、甲方如遇检查等特殊情况，需提前通知乙方，乙方须配合甲方增加清运次数。

六、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1、协议期间，乙方须无条件的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和整改要求。

2、乙方须按本协议要求，保质保量完成甲方的清运工作。若乙方没有按时清运，甲方通

知乙方后，乙方应立即派人到现场检查、督促清运到位，连续出现 3 次未及时清运则取消购

买清运资格，罚没全部保证金。

3、乙方所有进入甲方厂区内工作的服务人员（包括其员工和所雇车辆）应自觉遵守甲方

的规章制度，乙方应作好自己工人的管理工作，如有违规违法行为（包括其员工和所雇车辆），

按照违规违法情节给予相应罚款，造成损失还必须另行赔偿甲方。甲方有权按照相应规定管

理乙方服务人员，乙方人员在清运工作时，发生伤亡等安全事故，其一切责任由乙方自负，

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七、违约责任

乙方如没有履行日常清运工作，或日常清运工作不能按甲方要求保质保量完成的，甲方

有权单方终止协议，并且保证金不予退还。如乙方提出终止协议，需提前一个月通知甲方，

经甲方同意后，方可终止协议，保证金不予退还。

八、争议的解决

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甲、乙双方另行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时，双方同意提交甲方所在地

人民法院解决。

九、附则

1、本协议经甲、乙双方签字生效。

2、本协议壹式贰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壹份。

甲方签字： 乙方签字：

联系电话： 联系电话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时间： 年 月 日


